关于做好2008年大学生志愿服务
山东计划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团市委，各有关高校团委：
2003年以来，团中央、教育部、财政部和人事部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实施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在省委、省政府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团省委参照团中央的做法，联合有关单位实施了大学生志愿服务山东计划。四年来，共选拔210名大学毕业生到德州、聊城、滨州、菏泽等市进行为期1年的教育、卫生、农技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人才效益。2008年团省委决定继续实施大学生志愿服务山东计划。现就进一步做好2008年山东计划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
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组织选拔、集中派遣的方式，拟招募30名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到德州市30个欠发达的自然村从事为期1年的教育、卫生、农技、扶贫帮困等方面的志愿服务。志愿者服务期满后，进入市场自主择业。
二、政策支持
根据《2008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方案》的有关规定，地方项目纳入全国项目的表彰范围，志愿者享受同等政策待遇。同时，志愿者在服务期间享受一定的生活补贴（含交通补贴和人身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三、工作要求
1、加强领导。各级团组织要切实加强项目领导机构和项目管理机制的建设，精心组织、狠抓落实。有关各市、各高校团委要成立项目管理办公室，负责本市、本校这项工作的协调组织；服务市项目管理办公室同时要负责志愿者的培训及协调指导服务县项目管理办公室的工作。各服务县要成立县项目管理办公室，项目管理办公室要结合当地实际，确定切实可行的志愿服务项目，并负责协调指导服务单位工作和对志愿者进行日常管理。服务单位负责落实工作岗位，提供免费住宿等相关保障，并对志愿者的工作进行业务管理。
2、广泛动员。要努力在校园中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在大学生中进一步唱响“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时代强音，动员大学毕业生自觉选择到基层、到艰苦环境中锻炼成才；要围绕“老百姓得实惠、志愿者长才干、全社会树新风”的主题，突出宣扬志愿服务精神，发挥典型引路的作用，形成参加山东计划光荣、投身基层大有作为的积极导向。
3、按需选拔。要在面向全省公开招募、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根据服务地的岗位需求，选拔思想过硬、品学兼优、具有较强奉献精神的毕业生参加这项计划。
4、搞好服务。市项目管理办公室要为志愿者安排好服务岗位，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积极协调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落实相关保障政策；要及时跟踪了解志愿者的工作、生活等情况，积极给予帮助支持。

5、严格管理。各服务地区、服务单位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强对志愿者培训和日常管理，加强志愿者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充分调动志愿者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志愿者之间扩大交流、加强沟通、团结互助、共同提高，确保这项工作规范、有序地实施。
6、请相关高校于6月15前将报名志愿者信息发至省项目办，6月20日前完成体检。体检费通过高校所在地团市委账户划拨。
四、总结表彰

志愿者服务期满，团组织与服务单位要对其做出鉴定并存入本人档案，考核合格的颁发证书，作为志愿服务经历和就业、创业证明。团省委将对在服务期间表现优秀、在工作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志愿者进行表彰，授予“山东省优秀青年志愿者”荣誉称号。

附：1、大学生志愿服务山东计划报名登记表

2、2008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拟录取志愿者名单式样
3、2008年山东计划指标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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